
! ! ! !一名 !岁幼童
在电线杆附近建造
的房屋外空地玩耍
时，被电线杆的斜
拉线绊倒受伤，家
长与房东和电力公
司对簿公堂。近日，
市一中院最终认定
房东、电力公司、孩
子家长均应承担相
应责任。

斜拉线
绊倒幼儿

"#$%年，浦东
新区三林镇某村委
会因灌溉之需，在
农田内竖立一电线
杆，后来电线杆被
电力公司收归所有
和管理。"##$年，
有线公司借用该电
线杆铺设有线电视
线路。 &''( 年 "

月，陆先生向浦东
新区三林镇某村委
会租赁 ')& 亩农
田，随后在农田电
线杆旁建造房屋，
并将房屋租给杨先
生一家居住。&'""

年 #月 "日晚上 %

时许，杨先生的 !

岁幼子在房前空地
处玩耍时，被电线
杆的斜拉线绊倒，
造成左顶颅骨骨折
等。杨先生以孩子的名义诉至法
院，要求陆先生、电力公司和有线
公司共同赔偿损失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有线公司借
用电力公司的电线杆铺设线路，
并无不当。由于陆先生、电力公司
及杨先生各自的过错行为导致损
害事实的发生，判决陆先生、电力
公司分别承担 %'*、"'*的赔偿
责任。陆先生不服，提出上诉。

房东负主要责任
一中院审理后认为，陆先生

未经批准，擅自在电线杆毗邻的
部位建造房屋出租，使房屋使用
人的日常进出始终处于危险状
态，而陆先生也未采取任何安全
防范措施，对孩子的损伤有过错，
应承担主要责任。电力公司对其
所有的电线杆疏于管理，未对电
线杆的斜拉线设置明显标志，应
承担相应责任。杨先生未尽监护
之责，放任年幼的儿子在具有危
险状态的地方玩耍，也应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故二审作出维持
原判的终审判决。

通 讯 员 胡健涛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

%

&

'

(

&

)

*

+

,

-

.

/

市
一
中
院
判
决
房
东

!

电
力
公
司

!

家
长
均
应
担
责

! ! ! !八旬老人入住敬老院不到一个
月，突然胸闷气急，被送到医院不久
即去世，其老伴和子女随后将敬老
院告上法庭。老人去世究竟是由自
身疾病引发还是敬老院门卫焚烧垃
圾所致？近日，虹口区法院一审判决
敬老院不承担责任。

老陈和王老太夫妇都已年过
八旬，几个儿女替父母选定了虹口
区一家敬老院。入住 &'多天后的
一个晚上，老陈的女儿接到敬老院
电话，说老陈身体不适，让她马上
到敬老院来送老陈去医院。老陈的
女儿赶到敬老院将父亲送到医院，
但第二天凌晨，老陈还是去世了。
经调查，几个儿女了解到父亲当晚

胸闷呕吐，是因为敬老院门卫在父
母所住房间下面焚烧垃圾产生浓
烟所致，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敬
老院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 &(万余元。

庭审中，原告诉称：事发当晚，
两名老人已经入睡，房间窗户保持
打开状态。王老太先闻到刺鼻味道，
看到满屋的烟，叫来护工，发现楼下
有门卫在焚烧垃圾。此时，王老太发
现丈夫已透不过气，在厕所呕吐，于
是让护工叫来值班医生。医生到房
间后，通知老陈的女儿来敬老院。原
告认为，由于被告工作人员的不当
职务行为，导致老陈死于非命，被告
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敬老院辩称：当天晚上，老
陈说不舒服，在医生指导下吸氧并
服用了麝香保心丸，但没有效果，于
是医生通知其家属将他送到医院。
敬老院医生巡房时，没有注意到老
人房间的窗户是否打开，但老陈并
没有呕吐。至于焚烧垃圾一事，敬老
院门卫是在当天下午 !时许焚烧树
叶的，树叶堆放面积约窨井盖大小，
焚烧持续时间约 &分钟，当时没有
人提出焚烧造成影响；焚烧地点在
离楼房 &'+,' 米距离的围墙边空
地。被告认为，门卫焚烧树叶与老人
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是，敬老院焚烧垃圾的行为

与老陈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原告称老陈是在晚上 $时许
闻到烟味开始胸闷气急，而被告称
门卫是在下午 !时许焚烧树叶。在
法院对被告门卫所做的谈话笔录
中，该门卫明确表示烧树叶的时间
是下午。其次，老陈入住敬老院时已
是年逾 $'岁的高龄老人，既往有冠
心病、陈旧性前壁心梗病史，-年前
做冠脉搭桥手术，近两年来反复因
心衰住院治疗，经常会胸闷气急等。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医院记录及死亡
证明等材料，其记载内容无法证明
老陈的死亡与焚烧产生浓烟有关及
老陈因烟呛而死亡。此外，被告发现
老陈身体不适，在吸氧和服用自备
药后仍无缓解的情况下，及时通知
家属，并建议、协同一起将老陈送往
医院，已尽到相应责任。故原告诉请
法院不予支持。

通讯员 张宁 本报记者 袁玮

门卫焚烧树叶致八旬翁呛死？
法院一审判决敬老院不承担责任

! ! !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新卫 记
者 江跃中）宝山一对夫妻离婚时，
因房子是男方的婚前房，女方没有
得到任何补偿。离婚后女方带着女
儿住在这套房屋内，男方向法院起
诉排除妨碍。近日，宝山区法院在
判决女方搬离房屋的同时，判决男
方给予女方 #万元经济帮助。

&'',年 "&月，孙先生一家与
动迁单位达成协议，孙家得到两套
房源———孙先生兄弟俩各一套。
&''!年 %月 &日，孙先生从其父亲
的账号内取出 &'万元。同年 %月 (

日，开发商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
到孙先生房款 &(万余元。&''-年
!月 $日，孙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
婚。&''-年 "'月，孙先生将房屋登
记在自己和父亲名下。此后，王女
士经常提起这套房屋的权利人登
记问题，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加上，
双方由此产生矛盾。&''#年开始，

孙先生搬到父亲家居住。&'""年 #

月，经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女儿随
王女士生活，孙先生支付抚育费，
因这套房屋涉及第三人的权利，离
婚中没有涉及处理该房屋的归属
问题，王女士就一直住着。

今年初，孙先生父子以房屋所
有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王女士及其女儿搬离上述房屋。

庭审中，王女士辩称，购买房
屋时，被告曾出资 &'万元现金，系
被告父亲资助，由于当时双方关系
好，都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依据，
但房产证和发票都给了被告。同时
她认为购房款的实际支付时间及
产权登记时间均在原告与被告婚
姻存续期间，故要求确认这套房屋
是双方婚后共同财产，被告享有居
住权，可以一直住下去。

另外，被告称除了这套房屋，
自己没有其他地方可供居住，自己

还要抚养女儿，生活艰难，故要求
经济帮助，即系争房屋的居住权，
如果不给居住权，要求孙先生支付
经济帮助 ,'万元。对此，原告称只
愿意支付经济帮助 "万元。

宝山区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
"'日内搬离系争房屋，同时酌情判
决原告支付被告经济帮助 #万元。
双方均没有上诉。

!法!官!点!评!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

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

适当帮助$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本

案中#考虑到女方在其他地方没有

住房#收入不高#男方在证券公司

工作#经济相对宽裕#故依法判决

男方对经济困难的女方作出经济

帮助$

房屋属男方婚前财产 双方收入差异明显

无房离异女获判经济帮助9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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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特约
通讯员 蔡顺国 记
者 孙 云）- 月 &

日，浦东高桥镇发
生一起持枪聚众斗
殴案件。今天，浦东
新区检察院对两名
犯罪嫌疑人汪某、
杨某以涉嫌聚众斗
殴罪批准逮捕。

-月 &日晚上
#时，汪某、杨某等
,人应约来到高桥
镇一家饭店，找张
某“谈判”。当时，张
某正与十多人围在
一起吃夜宵，汪某
上前用携带的长枪
拍了一下张某的头
部，杨某也拿出手
枪威胁其他人“不
要动”。但张某等人

没有被吓住，其中一人蹿起并抓
住长枪的枪管，双方大打出手，场
面极度混乱。其间，汪某开枪射
击，饭店天花板被击穿。直到警方
到场，这些人才四散而逃。
案发后，浦东新区检察院派

人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警方
在当地医院将治伤的汪某、杨某
及张某一方六七人先后抓获。
杨某向检察官交代，汪某与

张某的矛盾由来已久。汪某听说
张某一直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心中窝火。前些天，汪某打电话给
熟悉张某的朋友，让其警告张某
不要乱说话，小心“吃生活”。没想
到，两人谈得不欢而散，汪某火气
更大，便约定在饭店内当面“谈
判”解决。出发时，汪某特意吩咐
杨某，把汪某藏在他家的长枪和
手枪带上，以防不测。

经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
中心鉴定，汪某所持长枪系国产
"&号制式猎枪，以火药发射为动
力，可以击发并有杀伤力；杨某
所持的手枪系仿六四式手枪的
焰火枪，不能正常击发，不具有
致伤力。

! ! ! !陈女士没想到，她在舞厅里结
识的男子竟然另有所图，目标就是
她脖子上价值近 ,万元的金项链。
近日，普陀警方破获一起抢劫案，两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警方
借此提醒市民，注意娱乐场所里那
些并不熟悉的“身边人”。

骗进宾馆原形毕露
-月 &&日，普陀区宜川新村派

出所接待了一名中年女子，对方说
是来报案的，可整个过程支支吾吾，
好像有难言之隐。经过民警的耐心
劝导，(小时后，陈女士最终把事情
说明白了，原来，她遭到了抢劫。

事情还要从报案前 -天说起。
陈女士在杨浦区一家舞厅跳舞时，
认识了 (#岁的浙江人梁某，两人聊
得特别投机，梁某还请陈女士到黄
河路吃晚饭。-月 &"日，梁某又给
陈女士打电话，约她吃饭。两人吃了
晚饭喝了酒，晚 $时许，梁提议去唱
歌，却把陈女士带到了宜川路一家
宾馆，来到事先开好的房间。锁上门
后，梁某露出了真面目。

他叫来了帮手———(' 岁的宁
波人章某，两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封

箱带绑住陈女士，随后一把扯断了
陈女士脖子上的金项链。这根金项
链总重约 $'克，价值近 ,万元。梁
某和章某早在舞厅里就看中了陈女
士的这根金项链，于是处心积虑策
划了这次抢劫。
在抢劫过程中，陈女士试图反

抗，但梁某拿着小剪刀，威胁说如果
不老实就划花她的脸。临走时，两人
留给陈女士 "''元钱，还留下一双
一次性筷子。这双筷子的两头都已
被刀削尖，陈女士以此戳破封箱带
自救。

借证开房欲藏行踪
根据陈女士所说的案发经过，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发现那天在宾
馆开房的既不是梁某也不是章某，
而是一名开残疾车的司机。原来，-
月 &'日，这名司机在沪太路长途汽
车站接了梁某和章某两人。梁某对
司机说，自己的亲戚从外地来沪，要
去宾馆开个房间，但没带身份证，他
给了司机 "''元钱，借其身份证代
开了一间房。民警还发现，两人用来
与陈女士联系的手机也已经停机。

尽管嫌疑人想尽办法“抹去”行
踪，尽管在监控录像中始终头戴鸭
舌帽遮住面部，但根据嫌疑人的身
形轮廓，再经过大量走访，民警仍描
绘出了两人的行动轨迹。民警还怀
疑，他们有抢劫前科。通过让被害人
辨认照片，民警证实了这一猜测，并
锁定嫌疑人梁某的真实身份。

昔日“狱友”联手作案
-月 &%日，民警果断出击，在

梁某位于江场西路的暂住地将其抓
获。得知另一名嫌疑人章某已逃回
原籍后，警方立即上网追逃，并于 -

月 &#日赶赴宁波，在当地公安机关
的配合下，将章某抓捕归案。
据两人交代，他们曾在同一监

狱服刑。梁某于 !月 &-日出狱后生
活无着落，便找来比他先出狱的章
某，合谋去舞厅等容易搭讪的公共
场所物色目标。不久，陈女士进入他
们的视线，其脖子上那根金项链着
实晃眼。得手后，两人立即分赃散
伙。梁某拿了项链的三分之二，他怕
断开的链子引人注目，便找了一家
打金店把项链化开，重新打了根手
链，再以 ")&万元的价格销赃。而章
某则拿着剩余三分之一的项链，逃
回了宁波老家，以 %$''余元的价格
销赃。 本报记者 徐轶汝

“舞搭子”套近乎抢劫金项链
警方提醒：娱乐场所遇陌生人搭讪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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